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本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在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和初步设计时均有考虑。

孤岛采油厂利津区域 2023年滚动开发工程的环境保护措施纳入了初步设

计，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符合环保设计规范的要求并编制了环境保护篇章，落实

了防止污染措施以及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本项目实际总投资 17300万元，其

中环保总投资791万元，占总投资的4.6%。

1.2 施工简况

建设单位要求施工单位严格按照合同中要求，在确保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

度和资金的保障前提下，严格落实环境影响报告书及“东环利分审[2024]4号”文

中提出的生态保护工程和污染防治措施。

1.3 验收过程简介

（1）2024年 4月，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孤岛采油厂

委托中石化（山东）检测评价研究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孤岛采油厂利津区域

2023年滚动开发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2）2024年 5月 11日东营市生态环境局利津县分局以东环利分审[2024]4

号对《孤岛采油厂利津区域 2023年滚动开发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了批复；

（3）项目施工周期较长，项目分批投产，分批验收。本次验收内容为一期

工程，以下简称“本项目”；

（4）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孤岛采油厂利津区域由孤

岛采油厂管理九区和管理十区负责管理，所辖油田包括垦西油田和三合村油田。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孤岛采油厂（利津区域）属于“登记

管理”，于 2023年 7月 7日取得排污许可证，2025年 12月 3日进行变更，证

书编号为 91370500864731046M003X，排污许可证有效期为 2025年 12月 3日至

2030年 12月 2日。本项目属于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

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版）》，本项目建设未涉及通用工序，无需重新申领

排污许可，执行原排污许可序，无需重新申领排污许可，执行原排污许可。项目



于 2024年 7月 29日开始施工，2026年 1月 15日建设完成，2026年 1月 15日

调试，调试起止日期为 2026年 1月 15日~2026年 6月 14日，于 2026年 1月 15

日在中国石化胜利油田分公司网站进行竣工及调试期公示，公示网址

http://slof.sinopec.com/slof/；

（5）2024年 7月 29日，开始施工；

（6）2026年 1月 15日工程建设完成，实际建设内容不存在“重大变动”；

（7）2026年 1月 15日在中国石化胜利油田分公司网站进行竣工及调试期

公示，公示网址 http://slof.sinopec.com/slof/，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要求，同步委托具有监测资质的单位

山东恒利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的编制工作

（山东恒利检测技术有限公司通过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

定，证书编号是 171503341053）；

（8）2026年 1月 15日调试，调试起止日期为 2026年 1月 15日~2026年 6

月 14日，根据验收调查组现场踏勘结果及监测报告结果，本项目建设区域生态

恢复效果良好，未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9）2026年 1月安排人员到现场进行了现场勘查和资料收集，查阅了有关

文件和技术资料，查看了污染物治理和排放、环保措施的落实情况，形成了验收

监测方案；

（10）根据企业实际生产工况，依据验收监测方案确定的内容，于 2026年

1月对工程进行了现场监测；

（11）2026年 2月，山东恒利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完成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调查报告的编制工作；

（12）2026年 4月 15日，召开本项目验收评审会，并出具了专家意见；

（13）2026年 4月 18日，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完成报告；

（14）2026年 4月 18日，验收专家组对修改后的报告予以复核通过；

（15）2026年 4月 20日，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孤岛

采油厂对本项目予以批复（孤岛厂发〔2026〕26号）。

http://slof.sinopec.com/slof/csr/hjbh/
http://slof.sinopec.com/slof/csr/hjbh/


2 信息公开和公众意见反馈

2.1 信息公开

2026年 1月 15日在中国石化胜利油田分公司网站进行竣工及调试期公示，

公示网址 http://slof.sinopec.com/slof/。

2.2 公众参与渠道

根据本项目特点和实际建设情况，建设单位采用电话（李泽霖，

0546-8881158）和网站回复的方式收集公众意见和建议。

2.3 公众意见处理

建设单位承诺会严格记录公众反馈意见或投诉、收到时间、渠道以及反馈或

投诉的内容，并及时处理或解决公众意见，给出采纳与否的情况说明。本项目建

设过程、验收调查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或投诉，表明公众支持该项目的建设和运

营。

3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3.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3.1.1 环境管理机构设置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孤岛采油厂安全（QHSE）管理

部负责全公司环保专业技术综合管理，机关各业务部门按各自环保管理职责负责

分管业务范围内的环保管理。采油厂所属各单位、直属单位按孤岛采油厂环保管

理实施细则负责本单位环保管理。

在施工期，项目管理部门设置专门的环保岗位，配备一名环保专业人员，负

责监督各项环保措施的落实及环保工程的检查和预验收，负责协调与环保、土地

等部门的关系，以及负责有关环保文件、集输资料的收集建档，监督设计单位和

施工单位具体落实环保措施的实施。

生产运营期，由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孤岛采油厂安全

（QHSE）管理部统一负责本项目的环保管理工作，设置专职环保员，负责环保

文件和技术资料的归档，协助有关环保部门进行环保工程的验收，负责运营期间

的环境监测、事故防范和外部协调工作。

（2）环保设施运行调查，维护情况

http://slof.sinopec.com/slof/csr/hjbh/


为了确保各项设施的有效运行，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

孤岛采油厂制定了各类设备操作规程、设备运转记录、保养记录。操作人员根据

各项制度进行设备检修和保养，通过巡查等方式及时发现该项目设施运行中出现

的问题，通过采油厂领导由生产调度会安排解决问题，并严格督察解决的结果，

以确保环保设施的正常运行。

3.1.2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一）风险因素调查

项目的风险事故主要是施工期钻井时的井喷事故，运营期管线穿孔、破裂造

成的泄漏事故对环境的影响。

（1）井喷事故调查

钻井过程中，当钻头钻开油层后，由于地层压力的突然增大，钻井泥浆开始

湍动，并出现溢流，随之发生井喷。此时如能够及时关井，控制井口，并采取补

救措施，如加重泥浆强行压井，平衡井内压力可使井喷得到控制。若井喷后，未

能及时关井，失去对井口控制，大量油气将从井口喷射释放，这将使油气资源遭

到破坏，并使周围自然环境受到污染。因此，井喷失控是钻井工程中性质严重、

损失巨大的灾难性事故。

本项目新井均已完钻投产，经实地调查，本项目已钻油井在钻井及作业过程

中均未发生井喷事故。

（2）集输管线事故调查

集输管线穿孔事故主要原因有；有害气体、液体以及地层水的内腐蚀作用、

外腐蚀作用；母体材料缺陷或焊口缺陷隐患；意外重大的机械损伤以及各种自然

灾害破坏作用等。腐蚀过程是一个渐进的、危险不断加大的过程，影响金属腐蚀

的因素很多，任何参数的变化都可能加速腐蚀。对此，建设单位对井场内管线进

行了严格的涂层防腐保护，并加强井场巡井检查，及时地有针对性地优化腐蚀控

制措施。根据现场调查，项目调试以来未发生管线穿孔事故。

（二）风险防范措施

为消除事故隐患，针对上述风险事故，建设单位在工艺设计、设备选型、施

工单位选择、施工监督管理等方面都采取了大量行之有效的措施。

1）井场分区防渗的调查

建设单位钻井期间按照重点污染防治区、一般污染防治区分别采取了不同等



级的防渗措施，防渗层在地表铺设，防渗材料选取 HDPE防渗材料，按照污染

防治分区采取了不同的设计方案。

（1）重点污染防治区：施工期如井口区域、泥浆循环系统区域、柴油罐区

（备用），运营期井下作业期间井口四周区域铺设 HDPE防渗膜，井下作业采

用船型围堰，带罐作业，井口铺设防渗材料，有效切断污染土壤途径。

（2）一般污染防治区：施工期柴油机、发电机、钻井机设备处铺设 HDPE

防渗膜，采取撬装设备，放置于钢槽底座上，有效切断污染土壤途径。

2）井喷事故防范措施调查

（1）钻进中遇有钻时突然加快、蹩跳、放空、悬重增加、泵压下降等现象，

实施立即停钻观察并提出方钻杆，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措施。

（2）钻进中有专人观察记录泥浆出口管，发现泥浆液面升高、油气浸严重、

泥浆密度降低、粘度升高等情况时，实施停止钻进，及时汇报，采取相应措施。

（3）起钻过程中，若遇拔活塞，灌不进泥浆，实施立即停止起钻，接方钻

杆灌泥浆或下钻到底，调整泥浆性能，达到不涌不漏，进出口平衡再起钻。

（4）下钻控制速度，防止压力激动造成井漏。实施分段循环，防止后效诱

喷；下钻到底先顶通水眼，形成循环再提高排量，以防蹩漏地层中断循环，失去

平衡，造成井喷。

（5）钻开油气层前，按设计储备了足够的泥浆和一定量的加重材料、处理

剂。

（6）钻开油气层起钻，控制起钻速度，不得用高速，全井用低速起钻，起

完钻立即下钻，尽量缩短空井时间。

完井后或中途电测起钻前，实施调整泥浆，充分循环达到进出口平衡，钻头

起到套管鞋位置应停止起钻，进行观察，若发现有溢流应下钻到底加重，达到密

度合适均匀、性能稳定、溢流停止，方可起钻。

（7）完井电测时有专人观察井口，每测一趟灌满一次泥浆，发现溢流，停

止电测作业，起出电缆或将电缆剁断，强行下钻，若电测时间过长，及时下钻通

井。

3）管线事故防范防范措施调查

为避免管线及设备破裂事故的发生，减轻泄漏事故对环境的影响，采取了以

下的措施：



（1）管理措施

①井场设有远程视频监控系统，一旦发生泄漏、火灾均可及时发现。

②严禁在管道线路两侧 50m范围内修筑大型工程，在 10m范围内禁止种植

乔木、灌木及其他深根植物。

③加强自动控制系统的管理和控制，严格控制压力平衡。

④按规定进行设备维修、保养，及时更换易损及老化部件。

（2）加强防腐措施

本项目加强管线外防腐，能够对管线起到有效保护。在验收期间，未发生管线泄

漏事故。

（3）加强施工质量监督，保证施工质量符合建设标准。

（四）事故应急预案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孤岛采油厂已编制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预案，并于 2024年 11月 4日在东营市生态环境局利津县分局备案，备案

号为 370522-2024-081-L。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包括：包含组织机构

及职责、预防与预警、信息报告程序、应急处置、应急物资与装备保障等；现场

处置方案中包含管道泄漏等环境风险事故的应急处置措施。同时根据应急预案内

容配备了应急设备、应急物资，并定期进行演练。

3.1.3 生态环境监测和调查情况

根据本项目特点和实际建设情况，本项目对在运行井场内外土壤环境质量进

行了检测，除此外不需要开展其他生态环境监测，但要求通过巡线及时发现沿线

生态变化情况。

3.2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3.2.1 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

1、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和对策

（1）强化施工阶段的环境管理。在施工期间，为保证施工质量，建立了环

境监督制度，监督制度，监督指导施工落实了生态保护措施，在工程实施过程中，

符合国家、地方等相关环境法律法规。

（2）管线工程施工期严格划定了施工作业范围，在施工作业带内施工。施

工过程中确定了严格的施工范围，并使用显著标志加以界定，严格控制了工程施

工过程中的人工干扰范围。在保证施工顺利进行的前提下，减少了占地面积。严



格限制了施工人员及施工机械活动范围，未破坏施工作业带以外的植物。

（3）妥善处理了施工期产生的各类污染物，未其对重点地段的生态环境造

成重大污染，特别是对地表水体及土壤的影响。

（4）建设单位在施工结束后对现场进行了及时清理，采取了生态恢复措施

恢复土地原状，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5）提高施工效率，缩短了施工时间，同时采取边铺设管道边分层覆土的

措施，减少裸地的暴露时间，施工结束后，及时清理了现场，恢复原状，将施工

期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2、大气环境保护措施和对策

经调查，施工单位在施工中制定了合理化管理制度，严格执行了《山东省扬

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2018年 1月 24日），采取了控制施工作业面积、洒水

降尘、遮盖土堆和建筑材料、控制车辆装载量并采取密闭措施、施工现场设置围

挡、大风天停止作业等措施，施工扬尘未对项目周围环境空气造成不利影响；钻

井过程中使用了网电钻机，减少了施工废气的产生。在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采

用了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油与合格的设备、车辆，使用了办理环保手续环 3的非道

路移动设备，并加强了施工车辆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管理和维修保养。施工单位

通过采用规范焊接施工、低毒无毒焊条等措施降低了焊接烟尘的环境影响。本项

目施工现场均在野外，有利于废气的扩散，同时废气污染源具有间歇性和流动性，

未对局部地区的大气环境造成不利影响；本项目测试放喷期间分离出的伴生气经

管线放空过程排放的伴生气量较小，主要污染物为非甲烷总烃，在加强了管理，

分离设备正常运行的情况下，未对局部地区的大气环境造成不利影响，随着施工

的结束，目前该影响已消失。

3、水环境保护措施和对策

经调查，本项目钻井废水同钻井固废采用“泥浆不落地工艺”收集后一起拉运

至山东奥友环保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无害化处置，将压滤后的液相管输至孤五

联合站，经孤五联合站采出水处理系统处理达标后回注地层，不外排；施工期作

业废液依托垦西联合站，经垦西联合站采出水处理系统处理达标后回注地层用于

油田注水开发，不外排；新建管线试压废水经收集沉淀后用于施工场地洒水抑尘；

本项目在施工现场设置移动式环保厕所，生活污水排入环保厕所，不直接外排。

4、声环境保护措施和对策



建设单位在设备选型时采用了低噪声设备，合理疏导施工区的车辆，减少了

汽车会车时的鸣笛噪声，合理规划了生产时间，未在夜间进行高噪声作业（需连

续钻井的除外），高噪声设备未同时施工，钻井过程中使用了网电钻机，同时加

强设备的检查、维护和保养工作。目前施工已完成，施工影响结束，根据调查，

施工期间未收到举报、投诉。

5、固体废物处置措施

根据调查，本项目采用“泥浆不落地”工艺，钻井废水同钻井固废收集后一起

拉运至山东奥友环保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无害化处置，将治理后的固相用于井

场垫路；施工期间产生的建筑垃圾和施工废料部分回收利用，剩余部分拉运至管

理区垃圾暂存点，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施工过程中土石方主要来自管沟开挖，

施工结束后，土石方实现就地回填平整，无多余土方；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拉运

至管理区垃圾暂存点，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3.2.2 保障环境保护设施有效运行的措施

1、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和对策

根据现场调查管线沿线原有的土地已经基本得到恢复，植被恢复措施得到落

实，植被恢复效果良好，对动物的影响也随着施工期的结束而逐渐消除；井场地

面采用机械碾压方式进行了平整。项目有效落实了环评报告书所提出的生态保护

要求，总体影响较小。

根据现场调查，本项目施工结束后对土地进行了恢复，井场周边临时占地恢

复了地表植被原貌；管线临时占地区域的植被已基本恢复，管沟开挖处已全部平

整回填，项目建设未对沿线区域内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2、大气环境保护措施和对策

经调查，本项目 10口油井原油集输、处理、外输流程采用密闭流程的措施，

同时油井均设置油套连通装置，回收的伴生气随采出液进入联合站处理，涉及垦

西垦 24沙 1区块的 1口油井设置加药撬块，减少了伴生气非甲烷总烃和硫化氢

的无组织挥发。

验收监测期间井场非甲烷总烃最大排放浓度为 1.50mg/m3，满足《挥发性有

机物排放标准第 7部分：其他行业》（DB37/2801.7-2019）表 2厂界监控点浓度

限值（2.0mg/m3）。硫化氢未检出，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

中硫化氢无组织排放厂界浓度限值（0.06mg/m3）。



3、水环境保护措施和对策

与建设单位核实，运营期井下作业废液依托垦西联合站采出水处理系统处理，

处理达标后回注地层，用于油田注水开发，无外排；采出水依托垦西联合站采出

水处理系统处理，处理达标后回注地层，用于油田注水开发，无外排；侧钻废水

同钻井固废采用“泥浆不落地”工艺，委托专业单位处理，综合利用，不外排。

验收调查期间，废水均得到了有效处理，无外排，未对周围地表水环境造成

不利影响。

4、声环境保护措施和对策

经调查，本项目运营期选用了低噪声设备、采用了减震底座等措施；并且运

营期间通过加强设备维护，使其保持在良好运营状态，对油井进行作业时，优先

选用网电修井机；制定修井作业和侧钻作业施工计划时，合理安排施工时间，禁

止夜间作业（需连续作业施工的除外，需进行夜间作业时，提前告知附近居民），

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对周围声环境影响较小。

验收监测期间，井场厂界昼间噪声为 50~57dB（A），夜间噪声为 44~49dB

（A），噪声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2

类标准限值（昼间 60dB（A）、夜间 50dB（A））要求。从现场调查结果来看，

项目区域远离居民区，施工期和运营期的噪声均得到了合理控制，对周边居民影

响不大。

5、固体废物处置措施

落地油主要为采油井场涉油阀门和法兰渗漏、集输管线穿刺及井下作业过程

中非正常原因导致原油散落地面形成的油土混合物，随产随清，委托有资质单位

胜利油田金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农工贸分公司处置；运营期联合站的油罐、沉降

罐等都会产生清罐底泥，随产随清，委托有资质单位胜利油田金岛实业有限责任

公司农工贸分公司处置；采出水处理过程中有浮油、浮渣、污泥的产生，随产随

清，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运营期设备维护过程会产生少量的废润滑油，随产随

清，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变压器维护、更换和拆解过程中产生的废变压器油，

随产随清，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设备进行维护保养的过程中会产生少量的废润

滑油桶、废油漆桶、废弃的含油抹布和劳保用品，随产随清，委托有资质单位山

东清博生态材料综合利用有限公司处置；运营期井下作业采用船型围堰，不产生

废防渗材料；侧钻固废采用“泥浆不落地”工艺，委托专业单位处理。本项目自进



入调试期至验收调查期间，落地油、清罐底泥、浮油、浮渣、污泥、废润滑油、

废变压器油、废润滑油桶、废油漆桶和废弃的含油抹布和劳保用品以及侧钻固废

均未产生。

在采取了上述措施后，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对环境影响较小。

3.2.3 生态系统功能恢复措施

临时占地在施工结束后加快恢复为原用地类型，以不改变土地利用性质为原

则；严格按照分层剥离、分层开挖、分层堆放和循序分层回填方式进行管沟开挖

与土壤回填，及时恢复地貌和植被。

3.2.4 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

1、施工期间严格控制了施工作业带，减少了对地表植被的破坏，且施工结

束后及时恢复了地表植被；

2、加强了工程管理工作，缩短了施工周期，减轻了施工活动对区域野生动

物的影响。

3.3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3.3.1 区域消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本项目不涉及。

3.3.2 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

本项目不涉及。

3.3.3 其他措施

本项目不涉及区域环境整治、相关外围工程建设等措施。

4 整改工作情况

本项目的整改内容为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整改情况。

4.1 报告表中提出的原有工程整改情况

本项目为改扩建项目，原有项目问题已落实。

4.2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整改情况

根据本项目验收调查报告的意见，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

司孤岛采油厂采取以下措施

（1）加强员工管理，提高员工环保意识。

（2）定期开展自行监测并及时公开相关环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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